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
公务用车维修服务

项目需求书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
2026年1月

第一部分   参选人须知
现就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本级行政车辆维修服务项目，邀请合格的供应商提交申请文件。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本级行政车辆维修服务项目；

2.项目类别：服务类；

3.最高限价：3万元/年
4.采购内容：（详细内容请参阅“第二部分 用户需求书”。）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供应商须具有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证（三类或以上）。

四、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参选供应商应当在2026年1月19日前到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获取需求书，在2025年1月23日提供报价文件。
2.递交响应文件地点：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海丰分局
3.联系人：雷浩   电话： 6602071
第二部分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

1.采购项目一览表
	序号
	车辆类别
	型号
	车辆号牌
	品牌

	
	
	
	
	

	1
	吉利银河L7
	SUV
	粤NF02226
	吉利

	2
	广汽传祺GS4
	SUV
	粤NF02606
	广汽传祺

	3
	广汽传祺GS4
	SUV
	粤NF16677
	广汽传祺


2.技术要求

2.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包括各类证照齐全)。严格按有关技术标准及汽车维修工艺规范实施维修，确保维修质量；车辆经维修后在质量保证期内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2.2生产经营场所条件:维修场地满足需求，应设有固定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并且交通便利。

2.3喷、烤漆工作间，车身及车架检测、整形设备，汽车电控系统检测诊断设备，车辆举升设备，适用高强度钢惰性气体保护焊接设备，外出急修设备，符合行业标准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试验检测设备、计量仪具、手工工具等。

2.4所配备的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3.维修质量要求

3.1所有维修车辆出厂时必须达到《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等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及车辆维修标准。

3.2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标准。

3.3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年；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6个月；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3个月。

3.4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车辆故障、损坏、无法正常使用或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成交供应商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拒绝或者故意拖延，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3.5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者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成交供应商应当负责承担赔偿责任。

3.6配件及材料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且为原厂产品；经业主书面同意，可以选择非原厂产品。上述产品如果实行国家强制认证或者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须提供相关证明。

3.7妥善保管好更换的旧件，出厂时交送修方处理，未经送修方同意不得擅自丢弃。对可以维修的部件，不得以换代修（业主有书面要求的除外）；不得与任何人串通，虚保修车或虚报维修项目。

3.8微机系统管理，车辆从进厂到出厂，配件进出库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做到每个环节都要严格管理，相互制约、环环相扣。

3.9严格配件管理制度，设立维修配件仓库。

3.10车辆维修完工出厂实行出厂合格证制度，维修质量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出厂。车辆维修完工出厂时按完工出厂技术要求进行检查和检测。对维修竣工出厂车辆出现的质量问题或与维修约定不符的问题进行无偿返工。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3.11建立汽车维修档案，认真记录车辆维修情况。

汽车维修服务要求

保证做到对定点维修车辆实行小修不过夜，大修不过周；随叫随到，随到随修；并提供24小时服务。

5.工作要求

5.1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服务工作，确定至少1名联系人并确保有效联系，负责与采购人进行业务联系，及时通报信息。

5.2成交供应商接受委托后，应按该委托项目中确定的工作时间，及时开展维修工作。

5.3受委托的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保守保密制度，未经许可，不得泄露工作信息。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1年（以签订合同之日算起）。

2.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以次结算，每次根据维保情况结算（以签订合同之日算起）。

3.汽车维修及结算手续及相关要求

3.1凡故障车辆送成交供应商检修的，成交供应商应本着安全、节约的原则认真检查车辆；凡未提交审批手续的故障车辆，成交人一律不得进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新增加或变更维修项目、配件材料的，也应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维修完毕通知采购人验收确认后交还车辆，修车更换下来的旧件应贴明车号每月一次退还给采购人；

3.2成交供应商对承修过程中所接收的采购人的资料、信息除用于为成交供应商提供维修服务外不得外泄或用于其他用途。如有违反，成交供应商须负相应法律责任；

3.3成交供应商不得与任何人串通，虚修车辆或虚报车号、虚报维修项目、费用，损害车属单位利益；采购人有权不定期到成交供应商核实车辆有关情况，如有违反，成交供应商除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4维修期间应做好物品交接手续。如出现物品遗失或损坏或因维修质量问题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除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5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及参选承诺执行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并应承担赔偿责任；

3.6成交供应商每次维修维护车辆结束后，须将《车辆维修保养结算单》(下称“结算单”，一式两联，甲乙各存一联)交采购人送修人员审核，采购人送修人员与报价清单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结算单内容应包括每辆车及每项维修维护内容、金额等信息。

3.7成交供应商必须进行结算管理，必须标明维修项目名称、工时定额、工时单价、材料进货价、材料管理费率，将修理项目的工时费、材料费等分列清楚。

3.8特别说明

①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参选人所获得的送修车辆的数量，车辆送修单位在本次采购选定的成交供应商范围内有自行选择具体维修单位和对比价格的权利，各成交供应商应予配合报价；专项维修采购人有权自购配件送修或选择成交供应商以外的维修单位维修；

②合同期内，采购人车辆数量、车型、车牌等如有变化，应按采购人通知为准，成交供应商不得以此拒绝维修。

4.报价要求

4.1参选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范围内的所有任务所需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且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维修费、交通维护费、技术服务费税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

本项目报价方式分为材料费报价和维修工时报价两部分：

材料费报价：供应商须在需求书附表《常用配件明细表（参考）》所列单价基础上，报出不超过预算上限的下浮比例，最终结算时按 “参考单价 ×（1 - 下浮率）” 核定；

维修工时报价：按不同维修项目类型（如常规检修、紧急抢修等）报出工时单价，需明确工时计算标准及上限，最终以实际发生并经采购人确认的工时数结算。

4.2本项目的报价方式分为材料费报价和维修工时报价两部分：

材料费报价：在本需求书附表中《常用配件明细表(参考）》根据预算上限进行下浮报价，成交供应商所报下浮价将作为后续维修报价结算的主要依据。成交供应商所报下浮价将作为后续维修服务中配件及工时报价的结算基准，如遇配件价格出现重大市场波动（波动幅度超过 ±10%），需调整基准价时，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及调价申请，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按新基准价执行维修服务，确保维修费用结算透明且符合预算控制要求。

维修工时：按不同维修项目类型报出工时单价，需明确工时计算标准及上限，最终以实际发生并经采购人确认的工时数结算。

4.3 参选供应商须在报送报价单的同时，附报本单位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以证明其合法经营主体资格。

4.4本项目采用邀请报价方式，由我局定向邀请具备汽车维修经营资质、维修服务经验且信誉良好的 2 家以上汽车维修公司参与报价，将本项目需求文件递交至邀请报价的供应商。
5.其他要求

5.1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借口动用车辆，未经送修单位允许不得将车开出厂试车或作它用。

5.2合同期内，采购人车辆数量、车型、车牌等如有变化，应按采购人通知为准，成交供应商不得据此拒绝维修。

5.3特殊情况或紧急需要维修车辆的,成交供应商无法在要求时间内提供服务的,可安排采购人到周边维修厂进行维修,货款先由成交供应商垫付，事后采购人再支付给成交供应。

附件：1.常用配件参考价格表

2.常见维修项目参考价格表



